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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推動辦理本系招生事務，挑選具備符合本系教育目的必要之特質和能力，以招收適合

且適量之醫學生，故設立「醫學系招生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特訂定「中國

醫藥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稱招生係指國內外公私立高中(職)畢業生(含應屆)或具教育部所訂同等學力且符

合招生簡章所訂資格者，依本校各入學招生管道辦理方式，經錄取後得進入本系就讀。 

三、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11-12人，由本系系主任、副系主任及學科主任等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

組成之；由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，主持會務並綜理招生之一切事務；另由系主任指定一

位副系主任擔任執行秘書，協助主任委員處理會務，並於必要時代理主任委員，指定一

位行政人員擔任總幹事，負責招生委員會議之事務，並依本會之決議協調各相關部門執

行有關招生工作。系主任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(唯列席者不得參與表決)。 

四、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擔任系主任、副系主任或學科主任任期期間任之。委員在任期中不

能繼續執行委員職務時，事先應以書面請辭，由系主任依第三條規定，另行聘請他人補

足任期。 

五、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： 

（一）擬定招生簡章內容及招生名額。（招生名額依當年度教育部核定招生總名額擬

定）。 

（二）擬定各項招生項目之內容及評分方式。 

（三）面談及書面審查委員之挑選與培訓。 

（四）執行並督導面談及書面資料審查等試務工作之進行。 

（五）訂定各入學招生管道錄取標準。 

（六）分析檢討醫學生之挑選過程與結果，制定改進方案。 

六、 本委員會定期召開，每次會議應有三分之二(含)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，經出席委員三

分之二(含)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
七、 本委員會委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，如具利害關係者應主動迴避，利害關係者之

迴避原則依照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三條、第四十七條辦理。 

八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